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文件


	湘民发〔2020〕26号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进一步深化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做好新设立养老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和民政部门备案的衔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养老机构登记相关内容。养老机构是指依法办理登记，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护理服务的机构。其登记名称行业表述应当使用“养老院”“养护院”“颐养院”“长者照护（料）中心（之家）”“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公寓”。
二、加强养老机构登记和备案有效衔接。新设立养老机构在市场监管部门完成登记手续后，各市场监管部门要告知登记的养老机构及时到同级民政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要对全省范围内新登记养老机构的名称、企业类型、行业门类、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实行目录管理，在2个工作日内通过省云平台数据交换中心将数据推送至省民政厅，省民政厅在收到信息后，及时推送至各市县民政部门。各级民政部门要及时告知新登记养老机构备案的时限和条件，督促其在完成登记手续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对未在规定时限内备案的养老机构，各级民政部门应进行提醒和现场督导，如在提醒和督导后仍不备案的，各级民政部门要及时处理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湖南）将有关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予以公示。对违反《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的养老机构，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三、强化工作职责，密切配合做好工作。各级民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行业责任，主动作为、相互支持、信息共享、协同作战，切实做好养老机构登记和备案衔接工作，有效防范养老机构风险隐患，推进我省养老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各级民政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重大问题和情况，要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上级部门应及时协调处理。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此页无正文）
[image: image1.jpg](R EIEX)

EHAF

ML RETANE 20204 8 A3 HE A

NN S




湖南省民政厅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8月2日
	主动公开

	湖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0年8月3日印发


PAGE  
— 3 —


